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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

江苏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不断深化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切实增强行政复议公信力，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主渠道作用，经2015年1月4日省人民政府第49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成立江苏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以下简称省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省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负责研究全省行政复议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及其他相关工作，制定行政复议工作制度，审议重大、疑难、复杂的行政复议案件。省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承担省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负责行政复议案件的立案受理、调查取证、案件审查、文书送达、档案管理等事务。

二、省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常务副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主任委员由分管副省长担任，常务副主任委员由省政府分管副秘书长、省法制办主任担任，副主任委员由省法制办分管副主任担任。委员分常任委员和非常任委员，常任委员由省法制办相关副主任及处室负责同志担任，非常任委员从省内外法学专家、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行政机关、人民团体、社会团体内熟悉法律工作的人员中聘任。

省政府行政复议委员办公室设在省法制办，办公室主任由省法制办主任兼任。

三、省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审议行政复议案件、研究制定行政复议工作制度和行政复议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所需工作经费，纳入省法制办部门预算予以保障，并按照专款专用原则开支。

四、省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定工作规则，规范开展各项工作。

附件：江苏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组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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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组成人员

主  任  委  员：徐  鸣
省委常委、副省长

常务副主任委员：陈少军
省政府副秘书长

副 主 任 委 员：周福莲
省法制办副主任

常  任  委  员：高建新
省法制办副主任


徐  卫
省法制办副主任


马太建
省法制办副主任


顾爱平
省法制办党组成员、行政法规处处长


黄永忠
省法制办经济法规处处长


陆广文
省法制办执法监督局局长


周学风
省法制办行政复议一处处长


杨子为
省法制办行政复议二处处长


邢  丽
省法制办法制协调处处长

非 常 任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王  曦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太高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腊生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车  捷
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主任


刘克希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刘旺洪
省社科院副院长


朱飞龙
江苏理华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


李  晨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


杨  歆
泰州市法制办主任


闵建君
镇江中坚汇律师事务所主任


周佑勇
东南大学社科处处长


周连勇
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林  颢
省国土资源厅法规处处长


金  俭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姜明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赵殿中
淮安市法制办副主任


眭鸿明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章志远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黄学贤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黄涧秋
苏州市法制办副主任


董保华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魏青松
汇业（南京）律师事务所主任

省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委员、常务副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常任委员职务如有变动，由其所在单位接任人员自然替补；非常任委员如需进行调整，由省法制办提出方案报主任委员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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